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渝0230民初3286号

原告（反诉被告）：黄安顺，男，1955年6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新湾路82号3单元4-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5506040053。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雪梅，重庆力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丰都县水利局，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新湾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30008686406R。
法定代表人：高和平，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毅，男，该局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宗芬，重庆天宇三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安顺与被告丰都县水利局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暨被告丰都县水利局与反诉原告黄安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并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黄安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雪梅、被告（反诉原告）丰都县水利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毅、秦宗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安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尚欠的劳务费84331.25元及逾期利息（2020年7月23日利息为8419.4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被告单位退休的高级工程师，2016年原被告协商，原告回被告处继续从事技术管理工作，2016年劳务报酬为每月4747元，原告每月支付2000元，其余由被告下属的丰都县水利投资公司支付，2017年1月起每月5372元，其余福利费用参照在职职工发放。2016年至2017年期间的报酬除绩效外均已兑现。后，被告至原告起诉时止，除丰都县水利投资公司代付的部分外，其余劳务费84331.25元未支付给原告，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丰都县水利局辩称，原告系被告返聘人员属实，但是原告陈述的劳务费标准不实，实际不存在有固定报酬的事实，报酬发放是根据原告的退休工资与原未退休时的工资，由被告补足其差额来确定，2016年不享受精神文明及综合目标奖，2017年后享受精神文明及综合目标奖，带薪年假，报酬由本被告与丰都县水利投资公司共同支付。2018年4月在丰都县审计局审计过程中，发现被告每月支付给原告的2000元与局党组会议确定的发放标准不一致，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形，被告为此停发该部分，并应扣回44000元，仅扣回了34000元。为此被告不存在拖欠原告的劳务费问题，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丰都县水利局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反诉被告退回多领取的劳务报酬10000元、精神文明奖4650元、综合目标奖4200元，共计18850元，反诉诉讼费由反诉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反诉被告系反诉原告的返聘人员，2015年6月退休，2016年3月被返聘回单位上班。报酬按补足原工资差额的方式确定，2017年后精神文明奖、综合目标奖等福利由反诉原告和丰都县水利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返聘期间，反诉被告每月多领取了2000元，截止2017年12月多领取了44000元，精神文明奖2016年4650元、综合目标奖4200元，现仅扣回了34000元，少扣了18850元，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反诉被告黄安顺辩称，反诉原告每月支付2000元系其承诺，是根据其他返聘人员类似情况确定的，并已履行，不存在不合理需要退回和停发的问题，请求法院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黄安顺原系丰都县水利局退休的高级工程师。2016年3月，黄安顺与丰都县水利局达成口头协议，黄安顺返聘回丰都县水利局继续工作。对于劳务费的具体金额没有明确约定。但黄安顺在工作期间，丰都县水利局实际发放的劳务费情况为，2016年3月至2016年12月期间丰都县水利投资有限公司代丰都县水利局支付给黄安顺的劳务费为2747元/月，丰都县水利局直接支付给黄安顺的劳务费为2000元/月，无其他综合目标奖等福利费，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丰都县水利投资有限公司代丰都县水利局支付给黄安顺的劳务费为3372元/月，丰都县水利局直接支付给黄安顺的劳务费为2000元/月。2018年4月丰都县审计局审计认为，丰都县水利局直接支付给黄安顺的劳务费2000元/月不符合丰都县水利局的会议决定，属重复发放，丰都县水利局决定扣回2017年12月前直接支付给黄安顺的劳务费2000元/月，计44000元，并停发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直接支付给黄安顺的劳务费2000元/月部分。2019年6月黄安顺与丰都县水利局解除劳务合同。丰都县水利局实际扣回的黄安顺劳务费为34000元。
另查明，黄安顺在2016年3月至12月期间领取的精神文明奖4650元，综合目标奖4200元。2017年至2018年期间黄安顺的精神文明奖等福利已按在职职工标准发放。2019年期间的绩效因丰都县水利局未明确发放标准而未发放。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劳务费发放情况表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诉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劳务合同的效力及劳务费的确定等问题；反诉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是否存在多领取劳务费的问题。
劳务合同的效力及劳务费的确定问题。丰都县水利局邀请退休人员黄安顺回原单位上班，属于要约，黄安顺接受邀请属于承诺，为此双方成立劳务合同关系，且该合同不违背法律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对于合同内容的劳务费标准，虽双方未约定，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明确2016年黄安顺不享有精神文明奖等福利，丰都县水利投资有限公司代发2747元/月，2017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代付的3372元/月部分，双方无争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黄安顺在双方解除劳务合同关系前，丰都县水利局直接发放给黄安顺的劳务费2000元/月，丰都县水利局认为根据审计意见应扣回已发放部分并停止未发放部分，对此本院认为发放时已经丰都县水利局法定代表人同意，并经合同相对人黄安顺同意接受，为此构成合同的主要内容，也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成立，对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由此，丰都县水利局的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综上，丰都县水利局应退还及补发的劳务费为34000元+2000元/月×17月=68000元。对于黄安顺主张的利息及绩效问题，黄安顺没有提供证据支持，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是否存在多领取劳务费的问题。丰都县水利局应扣回的应是黄安顺在2016年工作期间不享有精神文明等福利补贴4650元＋4200元=8850元，为此丰都县水利局的反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丰都县水利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支付原告黄安顺劳务费68000元；
2、 驳回原告黄安顺的其余诉讼请求；
3、 反诉被告黄安顺10日内退还给反诉原告丰都县水利局8850元；
4、 驳回反诉原告丰都县水利局的其余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710元，减半收取855元，由被告丰都县水利局负担700元，原告黄安顺负担15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27.5元，减半收取263.75元，由反诉原告丰都县水利局负担163.75元，反诉原告黄安顺负担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法 官 助 理  周  蓉
书　 记　员　陈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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